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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孝、蒋招商先生：
枣庄市古镇酿酒有限公司和枣庄市古镇置业有限公司

均于2019年7月20日依法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定免
去周义孝的两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经理职务，并鉴
于两公司证照此前均已移交蒋招商保管，限蒋招商于决议形
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所有证照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证
件、执照、财务帐册、凭证、相关印鉴、银行密钥、人事档案、业
务合同等经营管理文件）全部返还两公司保管，如拒交或者
保管期间证照失效应承担赔偿损失等一切法律责任。另鉴
于周义孝将古镇酿酒公司租赁给彭玉海，并变卖该公司名下
原台儿庄酿酒总厂物品，上述决议限周义孝自决议形成之日
起一个月内将变卖所得以及租赁收益全数上交公司，并在三
个月内解除租赁协议，收回全部资产移交公司，逾期承担赔
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现再次督请周义孝、蒋招商先生于本声
明发布之日起7日内履行返还上述公司法人财产、解除租赁
协议等义务，逾期将依法追究侵权、侵占等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枣庄市古镇酿酒有限公司
枣庄市古镇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公 告 声 明
本院将于2019年12月2日10时至2020年1月

31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中台，进行公开
变卖活动。

变卖标的:“捷盛 6"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
型:绞吸式挖泥船；船舶识别号: C20088151096；
船舶罗记号: 070108000277；船长: 104.80 米；型
宽: 18.20 米；型深: 5.20 米；总吨:2853；净吨: 856；
主机:无；制造: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建成
日期:2008 年 8 月 1 日;现停泊在广州市海鸥岛救
捞局码头。

承办法官: 0574-89285053 (江)。
变卖公告、变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 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0574-89285028 (陈)。
本院监督电话: 0574-89285050 (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1月27日

拍卖公告

（2019）浙0102民初3854号
陈种新、舒细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种新、舒细云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02 民初 3854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222号

浙江康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李鹏：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102 民初 3222 号民事判决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催5号

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据号码：
10200052 23561729；票据金额：柒万元整；出票人：杭
州华日营销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解
放路支行；收款人：杭州华日家电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2017年10月20日；票据到期日：2017年11月23
日；到期无条件付款；被背书人：杭州亚威电子有限
公司、黄山晶松薄膜电容器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利泽
贸易有限公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票据号码为10200052 23561729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据金额为柒万元整；出票人为杭州华日
营销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解放路支
行营业室；收款人为杭州华日家电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7年5月25日；票据到期日为2017年11月23日；
到期无条件付款；被背书人为杭州亚威电子有限公司、
黄山晶松薄膜电容器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利泽贸易
有限公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136号

江平：本院受理（2019）浙0102民初5136号原告
浙江中融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江平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5日9时3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庭第一法
庭（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566号

邱建国：本院受理原告陈寨潮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
民初45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09号

杭州宇华涂层有限公司、陶立伟、闻小英:本院受
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04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040号

徐贤阳：本院受理的原告严一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9时
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909号

杭州弘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岩石电
子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公司经营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9）浙 0110 民初 2909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326号

范杭钢、谭林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范杭钢、谭林艳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632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256号

周冲、钱琼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冲、钱琼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
初62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83号

石鑫桥：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石鑫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748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048号

钱卫忠：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正福诉被告钱卫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4048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595号

李建红：本院受理原告郏二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110 民初 959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4号

本院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申
请于2019年10月28日裁定受理浙江曙丰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0月28日指定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管理人。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年2月7日前，向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研发园C12幢4
楼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5040;联系人:邵
敏，电话: 13958288988)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处进行申报，也可邮寄
至管理人通讯地址进行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
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债务人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义务，浙江曙丰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责任
人应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移交
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
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
件等毁损、灭失导致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无
法清算的，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
制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3日下午2时30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4837号.

陈于回、郑剑英、宁波朝英轩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与被告
陈于回、郑剑英、宁波朝英轩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212民初14837号，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5号

本院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南城支行的申请于2019年10月28日裁定受理宁波
江东南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9年10月28日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宁波
江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江东甬
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7
日前，向宁波江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研发园C12幢4楼浙
江素豪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5040; 联系人:邵敏，

电话: 13958288988)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处进行申报，也可邮寄至
管理人通讯地址进行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江
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宁波江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务人宁波江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义务，宁波江东甬
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
算义务的责任人应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向管理人移交宁波江东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主
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
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毁损、灭失导致宁波江东
甬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清算的，宁波江东甬
嘉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3日下午3时30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
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15号

本院根据刘明忠的申请于2019年11月4日裁定
受理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9年11月4日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宁波
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舜溪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2月7日前,向宁波舜
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
市高新区研发园C12幢4楼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 315040; 联系人:邵敏，电话: 13958288988)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
人处进行申报，也可邮寄至管理人通讯地址进行申
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务人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义务，宁波舜溪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责任
人应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移交
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
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
等毁损、灭失导致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无法
清算的，宁波舜溪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
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4日上午8时45分在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
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14号

本院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的申请于2019年11月4日裁定受理宁波红太阳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1月4日
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管理人。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20年2月7日前，向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研
发园 C12 幢 4 楼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5040;联系人:邵敏，电话: 13958288988) 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债权人可到上述管理人处进
行申报，也可邮寄至管理人通讯地址进行申报)。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务人宁波红太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义务，宁波红太阳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的

责任人应妥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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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 定 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上午 8 时 45 分在
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 88 号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第十一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801号

宁波恩鑫装饰有限公司、金恩开:本院受理的原
告管俊岭与被告宁波思鑫装饰有限公司、全恩开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212民初480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5205号

王靖靖:本院受理原告潘行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3月3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6950号之一

诸暨市钰晨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拓源不锈钢制品厂与被告诸暨市钰晨机械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281民初6950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
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
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民初743号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勇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涉
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民初743号

王勇:本院受理原告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勇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0年3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涉
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0237号

被告福建省捷禾物流有限公司、龙岩市奇迈金
鼎贸易有限公司、周俊瑞、新余市建和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徐州胡老大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大桥分公司诉你及天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浙商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
9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1361号

陈永贤、吴志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诉你们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
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20年3月13日9时
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699号

温州市双逸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中瑞鞋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双逸鞋材有限公
司、潘长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882号

叶红、刘来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叶红、刘来发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201号

玉环昌德利机械厂(个人独资企业):原告陈侠与
被告玉环昌德利机械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320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折0303民初4634号
瑞安市千里香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立宇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3民初46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730号

杨士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达达(2019)浙0303民初473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465号

潘碎坡: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乐享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内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446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破28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2019)浙0304破申49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司管理人浙
江信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
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
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司无财产清
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裁定宣告温州市明
约煤炭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明约煤炭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992号

河南喜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雷恩雨：本院受理
原告施玲花与你们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13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73号

郭金：本院受理原告蔡元隆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671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710号

宁波贝通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茜
茜与你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671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630号

余棉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状元炳华建
筑材料和赁店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13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285号

马彪：本院受理原告林立勇与被告马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13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5民初1219号

许美青：本院已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现定于2020年2月25日9时00分在本
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人员由审判长
林涛、人民陪审员许艳媚、洪恭火（替补：刘永照、林
军）组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